

辽宁省委托拍卖合同

                    合同编号：         

委托人：鞍山市国融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陈巍
拍卖人：辽宁万典拍卖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陈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拍卖标的及方式
委托人自愿委托拍卖人依法拍卖如下标的：（如委托拍卖标的数量较多，可详见附件《拍卖标的清单》）   /    。
拍卖标的总保留价： 272,100元 （人民币），起拍价：272,100元（人民币）；首次拍卖未成交，再次拍卖保留价  /  （人民币）或降低  /  %。
委托人保证对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处分权），并根据拍卖人的要求提供拍卖标的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书面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拍卖方式： 增价拍卖 。
第二条  拍卖标的的评估鉴定
拍卖人或委托人认为依法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评估的，可以委托     /    评估，评估费用由   /  承担。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选择：
（1）自行鉴定；（2）委托    /    鉴定，鉴定费用由               承担。
鉴定结论与委托人声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3条 拍卖时间及地点
1、拍卖时间：2019年    月    日至 / 年 / 月 / 日。
2、拍卖地点：
第四条  拍卖公告
拍卖人在2019年   月   日至2019年   月   日，在 鞍山市当地 媒体上发布公告。
保留价或起拍价在拍卖公告中：（1）可以公告√；（2）不可以公告。
第五条  竞买人登记
拍卖人应在拍卖公告后拍卖前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每个号牌收取保证金为1万元或按保留价  /  %。拍卖人不得限制参加竞买登记，应将竞买人的登记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参加竞买的人数应在：（1）两人以上；（2） 1 人以上√。
第六条  联合拍卖
委托人与拍卖人约定：（1）同意；（2）不同意进行联合拍卖√。
第七条  拍卖标的的交付及时间、方式
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由   委托人   将标的交付买受人。若拍卖标的由拍卖人交付买受人，委托人应于 / 年 / 月 / 日前将本合同所载拍卖标的交付拍卖人，交付地点为       /       ，支付方式为    /    ，交付后保管费用     /     承担。
第八条  佣金、费用及支付的方式、期限
1、拍卖标的成交的，委托人应按拍卖标的成交总额  /  %的比例向拍卖人支付佣金，佣金直接从拍卖价款中扣除。
2、拍卖标的未成交的，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合理费用。费用包括：   拍卖公告费用    ；金额：  600元 。委托人应于拍卖公告前 1日支付。
第九条  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1、价款支付方式：    现金或转账      。
2、价款支付期限：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付清全款七日内 。
第十条  拍卖的中止与终止
委托人在拍卖会前可以书面通知形式中止拍卖，中止拍卖的事由消失后，应恢复拍卖，并重新发布拍卖公告。
委托人在拍卖会前可以书面通知形式终止拍卖。终止拍卖后，委托人要求继续进行拍卖的，应当重新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一条  拍卖的撤除
拍卖人有确切证据证明拍卖标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书面通知形式撤除该标的，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1、拍卖标的的权属状况与委托人声明不一致的；
2、拍卖标的存在委托人未声明的重大瑕疵的；
3、              /                       。
第十二条  拍卖标的未售出的约定
因未成交或买受人未按约定交割等不可归责于拍卖人的原因致使拍卖标的未能售出的，委托人与拍卖人可以选择：（1）继续履行√；（2）续签合同；（3）解除合同。选择（1）或（2）项的拍卖人举办拍卖会前，应重新发布拍卖公告。
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委托人应在接到拍卖人通知之日起    /    日内领回拍卖标的，超过期限未领回的，         /         
      /         。
第十三条  保密约定
拍卖人应对委托人的（1）身份√； （2）保留价及   /   √；（3）无保密约定。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委托人故意隐瞒拍卖标的权属及瑕疵的，应当赔偿因此给拍卖人所造成的损失。
2、委托人逾期支付佣金或其他费用的，应当支付逾期的利息。
3、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没有协助买受人依法办理证件变更、产权过户手续，造成拍卖人损失的，委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委托人没有正当理由中止或终止拍卖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    元或按保留价    /   %支付违约金。
5、拍卖人保管不善造成拍卖标的毁损、灭失的，应当参照该标的保留价予以赔偿。
6、拍卖人逾期支付价款的，应当支付逾期的利息。
7、拍卖人逾期拍卖或交付标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8、拍卖人违反保密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9、其它违约责任             /                。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当通过协商或由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
1、如果拍卖标的未能成交，由委托人出具材料降价继续进行拍卖 。
2、                                                   。
3、                                                   。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执行，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及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有效期限自          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
本合同一式两份，委托人、拍卖人各执一份。


	
委托人（盖章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陈巍
开户银行：
账号：
联系电话：
2019年7月1日
	
拍卖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陈薇
开户银行： 中行银拓支行
[bookmark: _GoBack]账号： 309064960146
联系电话：0412-2989928 
2019年7月1日

	
备案或鉴证机关意见：



（章）

承办人：

年   月   日



附件：
拍卖标的清单

单位：               金额：272,100元（人民币）
	序号
	标的种类
	标的明细
	保留价
	数量

	
	
	
	
	

	1
	汽车
	辽CL0525 捷达 启用日期2007.8.15
	¥9,500.00
	1

	2
	汽车
	辽CKR871 雅阁 启用日期2003.9.4
	¥10,500.00
	1

	3
	汽车
	辽CD9663 捷达 启用日期2008.8.14
	¥13,400.00
	1

	4
	汽车
	辽CS1170 帕萨特 启用日期2005.5.23
	¥15,500.00
	1

	5
	汽车
	辽CM7801 别克 启用日期2006.9.26
	¥31,700.00
	1

	6
	汽车
	辽CD9668 捷达 启用日期2008.8.14  
	¥12,500.00
	1

	7
	房产租赁权
	铁西区群建街4-3号，本次评估3层/4层第三层右侧的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
	29,000元/年
	1

	8
	房产租赁权
	千山区宁远镇南地号村，原银亚大酒店营业楼一层，面积约350平方米。
	40,000元/年
	1

	9
	房产租赁权
	铁东区南胜利路1号，第十层，建筑面积约211.37平方米。
	30,0000元年
	1

	10
	房产租赁权
	四隆广场 建筑面积：131.52平方米。
	20,0000元/年
	1

	11
	房产租赁权
	四隆广场 建筑面积：111.67平方米。
	20,0000元/年
	1

	12
	房产租赁权
	四隆广场 建筑面积：112.52平方米。
	20,0000元/年
	1

	13
	房产租赁权
	四隆广场 建筑面积：131.52平方米。
	20,0000元/年
	1

	
	
	
	
	

	
	
	
	
	

	
	
	
	
	

	
	
	
	
	

	
	
	
	
	

	
	
	
	
	

	
	
	
	
	

	
	
	
	
	

	
	
	
	
	

	
	
	
	
	

	
	
	
	
	

	
	
	
	
	




委托人确认：（盖章）                         拍卖人确认：（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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